
江苏省连云港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苏连狱减建字第205号
    罪犯陈炳宏，男，2000年3月2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320681200003274018，汉族，中专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启东市，住启东市东海镇德字村十六组8号。现在江苏省连云港监狱二监区服刑。

    2022年9月14日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作出(2021)苏0681刑初538号刑事判决，以罪犯陈炳宏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刑期自2021年6月29日起至2027年11月20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186526.73元，暂缴存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2月15日交付江苏省连云港监狱执行。2024年12月11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苏07刑更207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刑期自2021年6月29日起至2027
年3月20日止）。2025年9月25日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作出（2025）苏0681刑初485号刑事判决，以罪犯陈炳宏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与原判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刑期自2021年6月29日起至2027年11月20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三千元（已缴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5年10月21日交付江苏省连云港监狱继续服刑。
    罪犯陈炳宏在服刑期间，认罪悔罪，基本上能够做到遵守监规纪律，按时参加学习和劳动改造，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确有悔改表现。鉴于罪犯陈炳宏因抢劫罪被羁押期间主动供述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偷越国（边）境的犯罪事实，并在审查起诉阶段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系主动交代，现报请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减刑裁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三十四条，建议对罪犯陈炳宏重新裁定。

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连云港监狱

2025年11月15日   
